关于填报《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划转业务统计表》的通知
各房地产经纪机构、各交易保证机构：
     《北京市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账户管理暂行规定》自4.15实施，请各单位将实施半月以来所办理的资金划转业务情况进行汇总并填报《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划转业务统计表》，《暂行规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也请一并提交。

请各保证机构于2007年5月8日前填报《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划转业务统计表》并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到协会邮箱breaa@sina.com。中介协会将汇总各单位所提意见，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及操作系统。
                               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
                               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件：《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划转业务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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